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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期

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2 年 5月 12 日

“文明有我·全城行动”督查通报
5 月 12 日下午，市创建办联合城管局对全市范围进行“文

明有我·全城行动”督查，在督查中大部分单位均能高度重视、

迅速行动，做好分包路段“文明有我·全城行动”整治工作，

但也存在个别单位不重视，路段整治不力现象，现将路段督查

情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4月29日市委书记何军调研问题整改情况

1、珠江路

存在问题：沿街商户门前台阶破损；商户门头牌匾档次低；

配电箱缺少美观性

目前进展：城管局组织执法队员向商户宣传创文工作的重

大意义，讲解违规广告牌匾的不良影响，鼓励、动员商户自行

整改。整治期间，执法人员积极对门店牌匾整改工作进行现场

指导，减少反复整改对门店造成的影响。截止目前，共排查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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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路违规广告牌匾 30 块，已整改完成 15 块，清理沿街商户乱

贴乱画广告宣传品 210 余处。影响整改进度的原因有两点：一

是受疫情防控影响，制作牌匾所需建材无法正常发货，导致目

前珠江路广告牌匾整改进度缓慢。二是珠江路很多商户目前处

于停业状态，有些联系不上，有些称受疫情影响，近年来生意

惨淡，无力承担牌匾整改费用，表示不愿整改。已完成全市所

有箱变、配电箱等箱体面积的测量，目前正在编制预算控制价，

招标后马上实施。住建局对珠江路沿线破损台阶进行整治，整

治工作由西向东进行，目前已经整改完成；车行道以及人行道

盲道整修已基本完成。目前正在进行收尾工作。

2、长生街、裴村社区

存在问题：车辆乱停乱放；城中村外墙立面破旧、社区排

房道路破损；空中飞线杂乱

目前进展：住建局对破损路面已基本整修完成，目前正在

养护。空中飞线已基本拆除完毕。新区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各项

前期准备工作，正在进行外墙立面施工设计方案及预算，施工

队已对接协调完毕，待确定实施方案及总体色调后，将立即施

工，确保高标准、高质量、高效率地完成粉刷修复。公安局组

织警力对车辆乱停乱放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，下一步

将联合城管部门对背街小巷等路段再走访调研，对能施划停车

位地方能施尽施，能划尽划。

3、珠江路公共卫生间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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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问题：珠江路全段公共卫生间数量不足

目前进展：城管局计划在珠江路段进行5个公共卫生间选

址，住建局对面4间门面房改造成二类公厕、文化城汾阳王酒南

侧2间门面房改造成二类公厕、粮食局后院用联建车库改造或者

在院内东北角新建、体校后院旧车间改造二类公厕、珠江路鸿

泰对面东侧审计局家属楼西侧2间门面房改造二类公厕。下一步

需市领导协调公厕建设用地、用房问题。

4、人行

存在问题：门头牌匾字体脱落掉色

目前进展：人行已对门头牌匾刷漆修复

5、盛宏广场

存在问题：建筑工地围挡破旧、不牢固、经常有脱落现象

目前进展：住建局已与开发商沟通协调，目前正在进行工

地围挡整改。

6、梨园街

存在问题：商户摊位档次低环境卫生差

目前进展：文广旅局已设计出3套梨园街改造方案，图纸已

出，待给市领导汇报确定方案后进行施工。

7、珠江路商业街非机动车

存在问题：非机动车摆放混乱，影响整条街道整洁

目前进展：城管局已在珠江路与龙山街交叉口以西，先期

试划彩绘停车位 70 个，待市领导现场确定颜色后，将立即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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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。公安局在珠江路路段增加巡逻频率，对非机动车辆乱停

乱放问题进行了整治与规范，对发现的乱停乱放自行车、电动

车等进行现场教育纠正，乱停乱放问题明显减少，下一步，将

积极落实巡查整治长效管理措施，强化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管理，

倡导市民提高文明停车意识。

8、珠江路沿街商户

存在问题：商户立面破损脏污、橱窗乱贴乱挂

目前进展：市场监管局已经对珠江路沿街 517 户商户进行

了摸底调查，根据商户类型，建立问题台账。对沿街商户立面

破损脏污、橱窗乱贴乱挂能现场整改的立即整改，不能现场整

改的限期整改。引导商户清理商业广告，更换张贴整洁、美观

的“文明城市”创建公益广告。待市住建局把珠江路统一规划

出来后，将依照规划要求对商户建筑立面统一修复刷新。

9、友谊三巷

存在问题：小区出入道路破损，严重影响出行

目前进展：住建局目前已完成热力、自来水管道改造下沉

工作，路面硬化已完成，正在做路面养护及其他收尾工作。

二、上期通报整改情况

文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峡东分局、水利局、法院、

粮油中心、农发行、农商行、建行对上期通报中存在的问题进

行整改，并将整改后图片及时报送至创建办。

三、各单位参与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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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把手带队的单位：市委办、政法委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

法院、审计局、融媒体中心、司法局、民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

粮油中心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残联、政数局、峡东分局、石

油公司、千秋路街道办事处、朝阳路街道办事处、新义街街道

办事处、常村路街道办事处、泰山路街道办事处

主管领导带队的单位：政府办、政协办、人大办、纪委、

总工会、工信局、党校、教体局、编办、信访局、市直工委、

团委、妇联、产业集聚区、人社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应急管

理局、住建局、检察院、财政局、科协、农业农村局、产业集

聚区、水利局、统计局、文广旅局、医保局、供销社、机关事

务管理中心、交通局、发改委、环保局、税务局、金融工作局、

人防办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卫健委、商务局、公安局、红十

字会、投资集团、农行、人行、工行、农发行、新华书店、农

商行、寿险公司、人保公司、开祥化工、邮储银行、千秋煤矿、

义煤集团机关、豫西建设公司、千秋矿医院、邮储银行、中原

银行、洛阳银行、义煤农林公司、义煤总医院、永祥工贸公司、

东区街道办事处、新区街道办事处

做的好的单位：市委办向分包路段商户发放红马甲，动员

商户参与活动；住建局向分包路段 20 余家商户发放了门前五包

倡议书，对路段乱停乱放行为进行权导，对路段设施进行排查。

对于各单位反映问题，在珠江路沿线铺设人行道盲道 1300 米，

改造无障碍设施 7 处，树池修整 50 余个，人行道修补 200 余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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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换破损井盖 43 套；修复长生街道牙 200 余米，硬化路面 1000

余平，修复商户门前台阶 300 余平；修复新岗街人行道 200 余

平，更换道牙 100 余米；市场监管局在分包路段子章街开展洁

城行动 1.对分包路段进行全面细致清洁；2.动员珠江路沿街商

户主动参与洁城行动，清理门店环境卫生 80 余户，打造“商户

志愿服务队”特色志愿活动；此次洁城行动，主动帮助商户清

扫门店 30 户；劝导规范停车，将乱停乱放车辆抬至规定区域 20

余辆；主动帮助店外经营的商户搬抬物品、清理墙壁小广告 20

余户；劝阻行人横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 20 余人；司法局志

愿者到责任路段及分包小区开展洁城行动，捡拾责任路段内的

道路、绿化带垃圾，对分包小区路面卫生进行清理，劝导商户

门前不得乱堆乱放和占道经营，对发现的非机动车乱停乱放、

市民遛狗不牵绳行为、门前乱摆乱放行为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

导；民政局结合分包路段商户多、人流量较大的特点，本次行

动重点以劝导非机动车有序停放、飞线充电、门口乱摆乱放为

主，同时，安排大家认真清理路面垃圾烟头，并对商户落实门

前五包进行再次宣传动员，活动中，共劝导非机动车乱停乱放

18 处，门前乱摆乱放 3 处，飞线充电 6 处，劝导文明养犬 2 次；

编办印发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，对文明礼仪和文明养犬行为进

行宣传；人大办在分包路段树上悬挂文明提示贴心提示语，提

醒过往市民遵守社会公德；商务局对分包路段进行清扫，并清

除路边小广告20余条，劝导义马瑞辉门前不规则停放车辆7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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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沿街群众发放文明城市创建宣传资料 40 余份，对未带口罩、

扎推聊天的群众进行劝导；信访局到责任路段内的商户进行宣

传，倡导禁止店外经营、堆放杂物，对天河明珠周围环境脏乱

差、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，分别与办事处、小区物业公司进行

沟通。常村路街道办事处主动帮助常村煤矿开展路段环境整治，

对临街破损门头牌匾进行拆除，并对沿街小广告进行清理；泰

山路街道办事处一是动员沿街商户对破损广告、晾晒绳线进行

清理拆除，要求其严格落实“门前五包”制度；二是清理分包

路段垃圾、杂草；三是对车辆乱停乱放、杂物堆积等不文明现

象进行劝导。

四、路段存在主要问题

通过近期每周四开展的“文明有我·全城行动”志愿服务

活动，全市各单位都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，目前存在主要问

题如下：

1.交通秩序有待优化。车辆占盲道，乱停放、非机动车逆

行现象较普遍，路上交警人员不足。

2.沿街商户数量多，各单位对商户的宣传发动不够，商户

的积极性未全面调动，可以向做得好的单位学习。如：市场监

管局对珠江路商户发放志愿者服装、市委办对分包路段内商户

发放志愿者服装，并积极动员、鼓励商户参与到每周四下午的

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中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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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市民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，各分包路段单位志愿者对不

文明行为的劝导力度不够，履行职责不到位，存在扎堆聊天、

迟到早退等现象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在接下来的每周四志愿服务活动中，请各

单位对市民进行宣传引导，发动商户参与，营造文明创建良好

氛围。同时提高认识，克服应付思想、形式主义，从细小处着

手，主动作为，全力以赴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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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对分包路段的整治要求
常态化开展每周四下午（冬 2:30 至 5:30 夏 4:00 至 6:00）

的洁城行动，建立责任路段“转”“查”“劝”“罚”机制。

“转”即各街道、各单位要对责任区域进行徒步巡查，对不文

明行为及时发现并制止；“查”即各街道、各单位对管辖区域

内随意丢弃垃圾、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批评教育；“劝”

即分包路段责任单位要劝导群众、商户的不文明行为；“罚”

即对发现的不文明行为，转交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罚。

（一）对责任路段沿街建筑物、构筑物影响市容的脏污、

缺损及时清洗、清除和修复，保持外立面干净整洁。

（二）对责任路段商户门窗、橱窗、牌匾、灯饰等出现破

损须及时更换、修复，保持完好、清洁。

（三）责任路段无倚门设摊、占道摆摊、占道修车、洗车

等现象。

（四）责任路段商户门前不得堆放垃圾、杂物，门窗、橱

窗内外不得擅自张贴、涂写、刻画，阳台、橱窗不得堆放、吊

挂影响市容观瞻的物品。

（五）对责任路段内道路、地面、绿化带、树木周围进行

清扫保洁，做到无纸屑、烟蒂、果皮、塑料袋等废弃物，无污

迹、无裸露垃圾、无渣土、无粪便污水，无垃圾死角、无破损

条幅、小广告等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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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负责责任路段内路名牌、公交站牌、果皮箱等公共

设施清洗，保持设施干净整洁。

（七）对责任路段内发现人行道和道路破损、公共设施损

坏等现象，及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处理。

（八）督促责任路段单位和门店按要求自行设置符合规定

的垃圾收集容器，并在指定地点投放，保持设施设备整洁、完

好。

（九）对市民遛狗不牵绳，犬粪不清理，行人横穿马路、

翻越护栏等不文明行为及时进行劝导和制止。

（十）责任路段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放有序，无车辆乱停

乱放、占用盲道现象。


